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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公司已

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

共

7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

发出了会议通知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际到会董事

7

名

，

3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

了适当的通知程序

，

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

《

关于公司债权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将对全资子公司东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莞名流

"

）

的

4.5

亿元债权转让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融资产

"

），

转让价格

4.5

亿元

。

债务

重组后

，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名流

"

）

为共同债务人

，

与东莞

名流共同承担主协议项下对华融资产的还款义务

。

重组期限为华融资产向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

款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止

。

重组宽限补偿金按日计算

，

重组宽限补偿金率为

9.5%/

年

。

重

庆名流以其名下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实

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配偶王萍女士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本次债务重组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上述公司对

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94

亿元融资

进行担保的授权范围内

，

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

，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

《

关于公司债权融资相关事项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2016-36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刘道明先生

、

刘柳女士回避表决

。

特此公告

。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16日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16-36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权融资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美好集团

"

）

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并一致通过

《

关于公司债权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将对全资子公司东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莞名流

"

）

的

4.5

亿元债权转让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融资产

"

），

转让价格

4.5

亿元

。

债务

重组后

，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名流

"

）

为共同债务人

，

与东莞

名流共同承担主协议项下对华融资产的还款义务

。

重组期限为华融资产向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

款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止

。

重组宽限补偿金按日计算

，

重组宽限补偿金率为

9.5%/

年

。

重

庆名流以其名下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名流投资

"

）、

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配偶王萍女士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

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

、

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配偶王萍女士为上述融资方案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

系为融资方案得以顺利实施而提供的保障措施

，

关联方不收取担保费用

，

无资金往

来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

关联董事刘道明先生

、

刘柳女士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本次债务重组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上述公司对

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94

亿元融资

进行担保的授权范围内

，

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

、

债权受让方华融资产

名称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

总公司注册资本

：

3,269,587.0462

万

元

；

重庆分公司负责人

：

苗文选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号

：

500000300006603

；

营业场所

：

重庆

市江北区海尔路

178

号美全

22

世纪写字楼

A1

座

；

成立日期

：

2000

年

4

月

13

日

；

经营范围

：

收

购

、

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

，

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

、

投资和处置

；

债权转股权

，

对股权资产进

行管理

、

投资和处置

；

破产管理

；

对外投资

；

买卖有价证券

；

发行金融债券

、

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

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

；

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

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

；

财务

、

投资

、

法

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

；

资产及项目评估

。

华融资产与本公司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2

、

债务人东莞名流

名称

：

东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

31,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吕卉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441900692494899C

；

注册号

：

441900000629378

；

住所

：

东莞市凤岗镇龙平南路

9

号

；

成立日

期

：

2009

年

8

月

27

日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

销售

：

建筑材

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东莞名流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东莞名流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19,279.3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57,791.71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为

157,791.71

万元

），

净资产为

61,

487.60

万元

，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113,623.75

万元

，

净利润为

21,184.60

万元

。

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

东莞名流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6,487.90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75,

697.35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为

166,197.35

万元

），

净资产为

60,790.55

万元

，

2016

年

1-2

月营业收

入为

0

万元

，

净利润为

-697.05

万元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3

、

共同债务人重庆名流

名称

：

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

20,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吕卉

；

注册号

：

500000000005383

；

住所

：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

89

号

8

幢

9

层部分

；

成立日期

：

2010

年

11

月

23

日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

；

物业管理

；（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

、

法规

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

，

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

房屋

、

建筑设备

租赁

；

销售建筑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重庆名流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重庆名流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7,955.87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13,127.46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为

75,427.46

万元

），

净资产为

14,

828.41

万元

，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

净利润为

-3,324.97

万元

。

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

重庆名流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4,080.50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19,

306.18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为

71,406.18

万元

），

净资产为

14,774.32

万元

，

2016

年

1-2

月营业收入

为

0

万元

，

净利润为

-54.09

万元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债务重组方案

公司

、

东莞名流与华融资产三方共同签订

《

债权转让协议

》，

由华融资产以

4.5

亿元价格受让

公司对东莞名流的

4.5

亿元债权后进行重组

，

东莞名流

、

重庆名流与华融资产签订

《

还款协议

》

（

以下简称

"

主协议

"

），

重庆名流作为重组债务的共同债务人

，

与东莞名流共同承担主协议项下

对华融资产的还款义务

。

重组期限为华融资产向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止

。

重组宽限补偿金按日计算

，

重组宽限补偿金比率为

9.5%/

年

。

主协议项下重组债务本金

、

重组宽限补偿金及可能发生的违约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

，

由重庆

名流以其名下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

、

实际控制人刘道明

先生及配偶王萍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

、

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债权转让协议

（

1

）

转让方

：

美好集团

；

受让方

：

华融资产

；

债务人

：

东莞名流

（

2

）

债权金额

：

转让方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45,000

万元

。

（

3

）

债权转让价款

：

人民币

45,000

万元

。

2

、

还款协议

（

1

）

债权人

：

华融资产

；

债务人

：

东莞名流

；

共同债务人

：

重庆名流

（

2

）

重组债务金额

：

人民币

45,000

万元

。

（

3

）

重组期限

：

华融资产根据

《

债权转让协议

》

向美好集团支付债权转让价款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止

。

（

4

）

重组宽限补偿金

：

按日计算

，

按季支付

，

重组宽限补偿金率为

9.5%/

年

。

每日重组宽限补

偿金

＝

当日重组债务本金余额

×

重组宽限补偿金率

÷360

（

5

）

担保措施

：

以重庆名流名下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

美好集团

、

名流投资

、

刘道

明先生及配偶王萍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3

、

抵押协议

（

1

）

甲方

：

华融资产

；

乙方

：

重庆名流

（

2

）

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金额

：

人民币

45,000

万元

。

（

3

）

抵押物

：

乙方名下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的

"

名流印象

"

项目

54,525

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

。

（

4

）

抵押担保范围

：

主协议项下重组债务本金

、

重组宽限补偿金及可能发生的违约金

、

实现

债权的费用

。

4

、

保证协议

（

1

）

债权人

：

华融资产

（

2

）

保证人

：

美好集团

、

名流投资

、

刘道明先生及配偶王萍女士

（

3

）

保证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

4

）

保证范围

：

主协议项下重组债务本金

、

重组宽限补偿金及可能发生的违约金

、

实现债权

的费用

。

（

5

）

保证期间

：

主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

五

、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

，

本次公司以债权方式融资

，

有利于合理匹配现金流量

，

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

，

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方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专项独立意

见如下

：

经查阅公司相关资料

，

并与公司管理层沟通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我们认为

：

该担保事项系公司股东名流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为本公司提供财务支持

，

符合公

司经营管理需要

；

本次交易中关联方不收取担保费用

，

不存在资金往来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

中小股东利益

、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在审议本议案时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关联董事刘

道明先生

、

刘柳女士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七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13,800

万元

（

包含本次担保

），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

（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净资产的比例为

121.42%

。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604,500

万元

。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

八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

债权转让协议

；

3

、

还款协议

；

4

、

抵押协议

；

5

、

保证协议

；

6

、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专项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16日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000973 � � �公告编号:2016-47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以下简

称

“

关联交易公告

”）

和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现需对关联交易公告中的关联方有关数

据及股东大会通知的互联网投票日期予以补充与更正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在关联交易公告中补充关联方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

１．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４

，

５４７

，

８２３．６６ ４

，

１１４

，

３２５．２３

净资产

１

，

１５３

，

８５３．７９ １

，

１２２

，

６３０．９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４

，

８７４

，

６５３．５１ ５

，

５４２

，

４７８．２３

净利润

６３

，

６３７．８１ ７１

，

４８９．７０

２．

广东省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５５

，

９００．７０ １６８

，

６１４．４１

净资产

４７

，

３４９．６１ ４６

，

４９５．２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１７

，

７７１．４３ １３３

，

３３０．４１

净利润

－５

，

４０１．４０ －４７０．１１

３．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２９

，

０２７．４５ １３５

，

２７７．１０

净资产

１１９

，

９５２．８１ １１９

，

５７６．２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６５

，

８０６．６６ ７８

，

２２３．７６

净利润

４

，

４３８．３０ １３

，

６２８．５８

４．

宁波杜邦帝人鸿基薄膜有限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８

，

０８２．０１ １９

，

６１９．５０

净资产

１６

，

５５４．５５ １５

，

５３５．９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３

，

４２９．００ １５

，

７２７．３０

净利润

１

，

０１８．５８ １

，

０５６．６２

５．

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４６

，

５３０．４４ ４３

，

６７３．６９

净资产

２９

，

６５２．８９ ２７

，

６６４．７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８

，

７７５．３２ １４

，

１９６．１９

净利润

２

，

１６６．８２ １

，

３３０．６９

６．

佛山市亿达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２１

，

５４５．９５ ２２

，

４５２．１９

净资产

２０

，

０３３．２８ １９

，

６３２．２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４７

，

８４７．５４ ５４

，

６０３．４７

净利润

１

，

４１２．７４ １

，

６４３．６７

二

、

股东大会通知更正情况

：

原股东大会通知

：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四

）

会议召开时间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更正为

：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四

）

会议召开时间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除上述内容补充更正外

，

原关联交易公告和股东大会通知的其他内容不变

，

更新后的关联

交易公告和股东大会通知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更新后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更新后

）》。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表示歉意

。

特此公告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000973� � � � �公告编号:2016-38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更新后）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划

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预计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２０１５

年

实际发生总金

额

采购

产品

产品及技术服务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８００

总计

５４００

２．８２％ １

，

３７０

工程材料及装备

广东省机械进出口 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３００

聚酯薄膜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２００

胶粘制品

佛山市亿达胶粘制 品有限公

司

１００

销售

产品

产品及技术服务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

总计

１１

，

３００ ３．９１％ ６

，

７２２

聚酯切片制品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薄膜制品

佛山市亿达胶粘制 品有限公

司

１００

提供

劳务

提供管理服务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６００

总计

９００

４７．６３％ ５９７

提供管理服务

宁波杜邦帝人鸿基 薄膜有限

公司

１５０

提供管理服务

佛山市金辉高科光 电材料有

限公司

５０

提供管理服务

佛山市亿达胶粘制 品有限公

司

１００

其他

交易

物业租赁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总计

１

，

４００

０．７３％ １

，

１３４

厂房租赁

佛山市金辉高科光 电材料有

限公司

１００

代收水电费

佛山市金辉高科光 电材料有

限公司

１００

据上表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关联人进行

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如下

：

（

１

）

与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新集团

”）

的全资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

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

２

）

与广东省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省机械公司

”）

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４３００

万元

；

（

３

）

与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杜邦鸿基公司

”）

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

（

４

）

与宁波杜邦帝人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杜邦帝人鸿基公司

”）

进行的各类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５０

万元

；

（

５

）

与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辉公司

”）

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２５０

万元

。

（

６

）

与佛山市亿达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亿达公司

”）

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３００

万元

。

二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广新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

２６．０１％

股权

，

法定代表人

：

黄平

，

注册资本

：

１６．２

亿

元

，

住所

：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１０００

号东塔

，

经营范围

：

股权管理

；

组织企业资产重组

、

优化配

置

；

资本营运及管理

；

资产托管

，

国内贸易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广新集团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４

，

５４７

，

８２３．６６ ４

，

１１４

，

３２５．２３

净资产

１

，

１５３

，

８５３．７９ １

，

１２２

，

６３０．９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４

，

８７４

，

６５３．５１ ５

，

５４２

，

４７８．２３

净利润

６３

，

６３７．８１ ７１

，

４８９．７０

广新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２．

省机械公司是广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王卫

，

注册资本

：

１６０００

万元

，

住所

：

广

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７２６

号

，

经营范围

：

经营和代理船舶

、

成套设备

、

农产品

、

农副产品等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及转口贸易

，

包括进口钢材

；

承包境外机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进口

；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

备案进口

：

废钢

、

废铜

、

废铝

、

废纸

、

废

塑料

；

提供运输机械维修和咨询服务

、

设备租赁服务

；

销售

：

出口转内销商品

、

燃料油

、

汽车

、

电子

计算机及配件

、

仪器仪表

、

建筑材料

、

工业生产资料

；

批发经营煤炭

；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

省机

械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５５

，

９００．７０ １６８

，

６１４．４１

净资产

４７

，

３４９．６１ ４６

，

４９５．２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１７

，

７７１．４３ １３３

，

３３０．４１

净利润

－５

，

４０１．４０ －４７０．１１

省机械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杜邦鸿基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黄丙娣

，

注册资本

：

７９１５．５８

万美元

，

住所

：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南路

６

号

，

经营范围

：

生产

、

加工

、

销售各种用途的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

杜邦鸿

基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２９

，

０２７．４５ １３５

，

２７７．１０

净资产

１１９

，

９５２．８１ １１９

，

５７６．２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６５

，

８０６．６６ ７８

，

２２３．７６

净利润

４

，

４３８．３０ １３

，

６２８．５８

公司董事长

、

总裁黄丙娣女士担任杜邦鸿基公司董事长

，

公司监事会主席刘亚军先生担任

杜邦鸿基公司董事

，

杜邦鸿基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４．

宁波杜邦帝人鸿基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黄丙娣

，

注册资本

：

６８８

万美元

，

住所

：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工业城

，

经营范围

：

双向拉伸聚酯薄膜的生产和加工

。

宁波杜邦

帝人鸿基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８

，

０８２．０１ １９

，

６１９．５０

净资产

１６

，

５５４．５５ １５

，

５３５．９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３

，

４２９．００ １５

，

７２７．３０

净利润

１

，

０１８．５８ １

，

０５６．６２

公司董事长

、

总裁黄丙娣女士担任宁波杜邦帝人鸿基公司董事长

，

公司监事会主席刘亚军

先生担任宁波杜邦帝人鸿基公司董事

，

宁波杜邦帝人鸿基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５．

金辉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吴耀根

；

注册资本

：

１３８１

万美元

；

注册地点

：

佛

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

７

号

；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等离子渗透微孔薄膜

、

功能性

聚合物膜片

、

绝缘薄膜

、

各种用途半透膜等环保用有机膜

。

金辉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４６

，

５３０．４４ ４３

，

６７３．６９

净资产

２９

，

６５２．８９ ２７

，

６６４．７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８

，

７７５．３２ １４

，

１９６．１９

净利润

２

，

１６６．８２ １

，

３３０．６９

公司董事长

、

总裁黄丙娣女士担任金辉公司董事

，

金辉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６．

亿达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李其政

，

注册资本

：

１４１２．５５

万美元

，

住所

：

佛山

市五峰四路尾大江工业区

，

经营范围

：

生产经营各种胶粘制品

、

胶粘材料

，

聚合

、

涂布及加工生产

相关产品和提供有关的技术性服务

。

亿达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２１

，

５４５．９５ ２２

，

４５２．１９

净资产

２０

，

０３３．２８ １９

，

６３２．２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４７

，

８４７．５４ ５４

，

６０３．４７

净利润

１

，

４１２．７４ １

，

６４３．６７

公司副总裁王仁杰先生担任亿达公司副董事长

，

亿达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三

、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签订协议所涉及的产品交易及其他交易费用

，

除国家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

有规定外

，

依次按下列三种原则定价

：

１．

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

；

２．

行业之可比市场价格

（

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定

）；

３．

合理的推定价格

（

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定和无可比之市场价格

）

四

、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保持长期

、

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

常经营活动

，

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

、

合作发展

，

丰富及完善公司的产品链和供应链

，

因此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

公司在业务稳健发展的情况下

，

将会持续开展与上述关联方

之间公平

、

互惠的合作

。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

，

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

，

具备良好的交易信

用与充分的履约能力

，

对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

、

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

五

、

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本次董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各关联交易子议案之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上述议案中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关联交易事项预计发生总额

１１

，

３００

万元

，

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将合并为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销售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

提交公司二

○

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须回避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

、

于李胜先生

、

廖正品先生已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

属正当的商业行为

，

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

，

公平合理

，

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已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会议

的召开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六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公司与广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杜邦鸿基公司

、

亿达公司的采购关联交易事项

，

经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

，

公司授权经理层就日常发生的各笔具体交易签署购销合同

。

２．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拟向省机械公司购买钢结构

、

制冷设施

、

货架

、

电缆

、

消防设备等用于合捷公司南沙项目工程所需的工程材料及设备装置

，

交易金额不超

过

６５０

万美元

（

按

１

美元折合人民币

６．４７１３

元计算

，

折合不超过人民币

４３００

万元

）。

该事项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捷公司将在董事会审批额

度内就发生的各笔具体交易签署购销合同

。

３．

公司与广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杜邦鸿基公司

、

亿达公司的销售关联交易事项

，

经公司二

○

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公司授权经理层就日常发生的各笔具体交易签署购销合

同

。

４．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公司与杜邦鸿基公司的股东杜邦帝人薄膜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

《

关

于成立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的合资经营合同之补充合同

》，

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向

杜邦鸿基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

包括宁波杜邦帝人鸿基公司

）

提供有偿支援服务

，

支援服务费

用计提方式如下

：

杜邦鸿基公司

、

宁波杜邦帝人鸿基公司每年按当年销售净额少于或等于

一亿美元

，

按照销售净额的

０．７％

支付给公司

；

销售净额超过一亿美元

，

按照销售净额的

０．５％

支付给公司

。

协议有效期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双方终止合同为止

。

协议生效条件或时

间

：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加盖公章

，

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经广东省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厅批复生效

。

５．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公司与亿达公司签订了

《

支援服务协议书

》，

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为亿达公司提供有偿支援服务

。

支援服务费用计提方式如下

：

亿达公司当年销售收入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

，

向公司支付

６０

万元

／

年

；

销售收入总额

３

亿元

以上

５

亿元以下的

，

除向公司支付

６０

万元

／

年外

，

还按每增加

１

亿元销售收入另外支付

２０

万

元

／

年服务费

，

增加部分不足

１

亿元的

，

免付该部分服务费

；

销售收入总额超过

５

亿元的

，

除向公

司支付

１００

万元

／

年外

，

还按每增加

１

亿元销售收入另外支付

１０

万元

／

年服务费

，

增加部分不足

１

亿元的

，

免付该部分服务费

。

协议有效期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双方终止合同为止

。

协议生效

条件或时间

：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加盖公章后生效

。

６．

公司拟向杜邦鸿基出租土地

、

厂房

、

办公楼等公司物业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租金不超过

１２００

万

元

。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

，

公司授权经理层就具体事项签署相关的租赁合同

。

７．

公司拟向金辉公司出租厂房

、

设备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全年租金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如公司代为收

取水

、

电

、

气等费用

，

则由公司按照金辉公司的实际使用的水

、

电

、

气的数量和当地相关部门的收

费单价据实收取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

，

公司授权经理

层就具体事项签署相关的租赁合同

。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000973 � � � �公告编号:2016-46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更新后）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

一五年年度股

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

开公司二

○

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

四

）

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１．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

（

六

）

出席对象

：

１．

凡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

（

七

）

会议召开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８７

号三楼会场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

一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预计发生日常销售关联事项的议案

８．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在有关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

。

上述议案

８

采用累积投票制

。

（

二

）

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

、

于李胜先生

、

廖正品先生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

报告

。

以上审议事项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佛山佛塑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等相关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式

（

一

）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２．

个人股东持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

；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

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３．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会议召开前出示上述有效证件给

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

时

—

１２

：

００

时

，

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

—

１７

：

３０

时

（

三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８５

号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过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９７３

２．

投票简称

：

佛塑投票

３．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

（

二选一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

１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

２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

５．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

“

网络投票

”

或

“

投票

”

功能栏目

；

（

２

）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

３

）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

６．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在投票当日

，“

佛塑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

（

２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７

需逐项表决

，

７．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７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

７．０１

元代表

子议案

①

，

７．０２

元代表子议案

②

，

７．０３

元代表子议案

③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００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００

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６

年预计发生日常销售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７．００

７．１ ①

公司向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销售的关联交易事项

７．０１

７．２ ②

公司向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销售的关联交易事项

７．０２

７．３ ③

公司向佛山市亿达胶粘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的关联交易事项

７．０３

议案

８

关于公司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８．１

选举邓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８．０１

（

４

）

在

“

委托数量

”

项输入表决意见

：

对不采用累积投票的议案

１

至议案

７

，

在

“

委托数量

”

项目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如下表

：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采用累积投票的议案

８

，

在

“

委托数量

”

项目下填报投给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

即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

股东持股总数

×

独立董事候选席位数

（

１

人

），

每份表决权代表一份选举

票

。

股东投票表决时应当以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申报股数

，

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

选举票数的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具体投票表决参照下表

：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审议事项 委托数量

《

关于公司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股东持股数

×１

８．０１

选举邓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票

（

５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如股东先对

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

６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能撤单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

意时间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服务密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注

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果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

，

次日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

向深交所认证中心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ｃａ．ｓｚｓｅ．ｃｎ

）

申请

，

深交所认证中心可办理数字证书的新办

、

补办

、

更新

、

冻结

、

解冻

、

解锁

、

注销等相关业务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

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梁校添

、

周浩文

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８５

号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０００

电话

：

０７５７－８３９８８１８９

传真

：

０７５７－８３９８８１８６

（

二

）

会议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

三

）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

留意

。

六

、

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

附后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二

○

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６

年预计发生日常销售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该议案逐项表决

）

７．１

公司向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销售的关联交易事项

７．２

公司向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销售的关联交易事项

７．３

公司向佛山市亿达胶粘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的关联交易事项

８．

关于公司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实施累积投票

，

请填票数

，

有效投票总数为

：

股东持股数

×１

８．１

选举邓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票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字

（

盖章

）：

证券代码:002782� �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6-02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邮

件

、

电话通知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柳愈主持

，

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其中监事孙汉兵因在外地出差

，

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

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

、

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

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监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

易无异议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3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6-023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

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议案

》。

２０１６

年公司因日常经营的需要

，

需向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盛弘电气

”）

销售变压器产品

，

构成关联交易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与盛弘电气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６

万元人民币

。

２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公司对与盛弘电气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估算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

产品销售 盛弘电气 不超过

２

，

００６

万

二

、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盛弘电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路

１００２

号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

２

区

６

栋

法定代表人

：

方兴

注册资本

：

６８４２．３５５３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电能质量产品

（

包括电力有源滤波器

；

静止无功发生器

；

电能质量优化器

；

动态电压调节器

；

低电压治理设备

；

电能质量监控设备

；

电气节能产品

）、

智能微网产品

（

包括离网

、

并网光伏逆变器

；

离网

、

并网储能逆变器

；

应急电源

；

储能单元

）、

电动汽车充

电产品

（

包括电动汽车充电机电源模块

；

分体式充电柜

；

户外一体化桩

；

各种定制整流电

源

）、

回馈式充放电电源产品

（

包括铅酸电池充放电逆变电源

；

电芯化成分容设备

；

锂电池

组检测设备

；

动力电池组测试系统

；

回馈电子负载系统

）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

以上项目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自动化

装备和相关软件的研发

、

设计

、

系统集成

、

销售与技术服务

（

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

充电站

系统

、

整流电源模块及系统

、

操作电源模块及系统的设计

；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

；

微网

风能光伏柴油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设计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电能质量产品

（

包括电力有源滤

波器

；

静止无功发生器

；

电能质量优化器

；

动态电压调节器

；

低电压治理设备

；

电能质量监

控设备

；

电气节能产品

）、

智能微网产品

（

包括离网

、

并网光伏逆变器

；

离网

、

并网储能逆变

器

；

应急电源

；

储能单元

）、

电动汽车充电产品

（

包括电动汽车充电机电源模块

；

分体式充

电柜

；

户外一体化桩

；

各种定制整流电源

）、

回馈式充放电电源产品

（

包括铅酸电池充放电

逆变电源

；

电芯化成分容设备

；

锂电池组检测设备

；

动力电池组测试系统

；

回馈电子负载

系统

）

的生产

；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施工

；

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站建设

、

运营与维护

；

离

网

、

并网光伏光热电站的开发

、

建设

、

运营与维护

；

微网风能光伏柴油发电机电池储能系

统

、

充电站系统

、

整流电源模块及系统

、

操作电源模块及系统的建设

；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点建设及运营

；

自动化装备和相关软件的生产

。

２

、

盛弘电气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盛弘电气的控股股东方兴

，

与本公司发起人之一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肖瑾为

夫妻关系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关联交易的规定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

关联方盛弘电气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

司

，

付款及时

，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

双方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

。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２０１６

年因日常经营需要

，

预计公司向盛弘电气销售变压器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６

万元

。

公司将与关联方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业务往来

，

以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结算价

格

，

交易行为是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盛弘电气属于新能源行业

，

自身声誉以及付款情况很好

，

且经营规模扩张较快

。

本公

司在近几年开始加大力度进入新能源行业

，

近期盛弘电气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

，

所以希

望与其加强合作关系

。

该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

，

定价合理

，

没有损害本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

，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

会对本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

五

、

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盛弘电气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６６．１６

万元

。

六

、

审议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

、

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

公

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

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监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

七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

，

并发表事

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对当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了预估

，

所预计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往来而

发生

，

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

、

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

增加业务收入

，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客观

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

。

本

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八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公司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事项

，

认为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及监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无异

议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４

、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6-021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短

信

、

电子邮件或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铿先生召集和主持

，

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其中董事顾洁

、

独立董事金科

、

独立董事李秉心因在外地出差

，

以通

讯方式参加会议

。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

、

召集

、

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肖铿

、

顾洁

、

肖瑾回避表决

，

４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登载于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上的

《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的意见全文登载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最终以各家银

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以上授信申请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

，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

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

公司董事会将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上述授信

额度内的一切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

、

借款

、

担保

、

抵押

、

融资等

）

有关的合同

、

协议

、

凭证等

各项法律文件

。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登

载于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6-02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不足

，

拟向各

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如下

：

１

、

拟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永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１２

个月

。

２

、

拟向中国银行深圳南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１２

个

月

。

公司向上述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最终以

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以上授信申请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

，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

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

公司董事会将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上述授信

额度内的一切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

、

借款

、

担保

、

抵押

、

融资等

）

有关的合同

、

协议

、

凭证等

各项法律文件

。

本次授信申请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5日


